
附件2：
昆明市医疗机构申请医疗保险服务项目协议管理提供材料

一、须提交的材料

（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二）医疗机构地理位置缩略图。
（三）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复印件）。
（四）医护（技、药）人员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复印件），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医护（技、药）人员还须提交职称证（复印件），经全科医师培训合格的医师还须提交合格证（复印件）。
1.医师、护士须持有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医师第一执业地点、护士执业地点都须在申请医疗机构，药师、技师须持有相应资格证书。医务人员（含医师、护士、药师、技师）都须与申请医疗机构签定正式劳动合同，并在申请医疗机构参加社会保险，其中，退休人员可提供退休证和在原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相关证明并与申请医疗机构签订聘用合同（协议）。
2.考试成绩合格但尚未办理执业注册的医师、护士，以及无相应资质的药师、技师均不能作为申请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
（五）卫生计生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级别、等级评定证明（复印件）。
（六）《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床位数与实际开放床位数不符的，须提供卫生计生部门关于核定床位数变更的证明材料。
（七）有纳入国家规定管理大型设备的医疗机构须提交大型设备配置许可证（复印件）。

（八）开展放射诊疗技术的医疗机构，须提交经所在地县级以下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放射诊疗许可证》（复印件）。
（九）申请城乡居民生育住院服务项目的医疗机构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技术执业许可证》（复印件），以及医护人员的《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复印件）。
（十）医疗机构为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相关证明材料。
（十一）如《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机构名称不一致的，须提交情况说明并将公章印鉴备案。
（十二）诚信承诺书。
（十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二、材料要求
（一）县（市）区医疗保险管理局负责医疗机构申报材料的审核存档，核验证照原件、留存复印件。

（二）医疗机构提交的各种证照复印件，必须在复印件空白处手签“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字样、经办人签名、经办时间，并加盖医疗机构公章。
申报昆明市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
诚信承诺书
为更好为参保人提供医疗服务，我单位申请参加      年

    月昆明市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特此郑重承诺：我单位自愿遵守昆明市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据实提供本单位的证照、人员资质、科室设备、参保证明、劳动合同、其他证明等材料，本次申报提供的所有材料是真实有效的，绝不弄虚作假。若有不实之处，一经发现，自愿承担责任。
单      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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